
敲门入户
助力疫苗接种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江映贵）8 月 24 日至 26
日， 双峰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提名人选罗志高带领班子
成员 、检察干警 ，到检察院包干
责任区开展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排查、疫情防控宣传。

“您好！ 我们正在摸排疫苗
接种情况。 ”“请问您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了吗？ ”“家里现在常住人
口有几人，身体合适的都已经接
种疫苗？ ”……晚上 7 点，趁着小
区居民下班回家，该院检察干警
拿着登记表，挨家挨户开展疫苗
接种清零“敲门行动”。每敲开一
户人家，检察干警都会详细询问
居民疫苗接种情况，仔细登记居
民的健康码和疫苗接种记录，耐
心细致地向居民宣传疫苗接种
的好处和必要性，劝说引导符合
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的适
龄人群尽快接种。

据悉，罗志高带领班子成员
和检察干警，分成 5 个工作组对
新、老检察院家属区 、城西社区
迎宾楼上门入户开展疫苗接种
相关信息的核查工作。 截至 8 月
26 日晚，共排查走访居民 188 户
411 人 ， 助推全县疫苗接种工
作。

上门办案还失物
力促和解化矛盾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谭慧玲） 近日， 泸溪县
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盗
窃案件中， 注重化解双方矛盾，
积极促成当事人和解。

据悉，该案的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出于好奇心理，相邀另外几
名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
人，相继偷盗 6 辆摩托车。 受理
案件之后，承办检察官通过细致
耐心地释法说理、 教育引导，这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深刻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 ， 自愿认罪悔
罪，愿意退赔退赃。

由于该案是跨区域办理，承
办检察官考虑到被害人不方便
领取被盗摩托车的情况，便决定
与犯罪嫌疑人家属共同前往被
害人住所， 通过上门退赃退赔、
当面道歉的方式，促成双方签署
了和解协议。

被害人对检察官跨县上门
办案、将被盗摩托车送还的行为
表示非常感谢，也接受了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家属的真诚道歉，出
具了谅解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家属也做出承诺 ：“一定会对涉
案未成年人进行严格管教，引导
他们做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龙智 滕凯

往返各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 200 余
次，接待群众 100 余人次，解决问题纠纷
50 余个……这是凤凰县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今年来的工作缩影。 近年来，该院以更
高的标准和更扎实的工作措施， 努力推
动民事检察监督走深走实。 截至目前，共
受理各类民事检察监督案件 60 件，审结
57 件，其中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 2 件，
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案件 2 件， 执行监督
案件 27 件，支持起诉案件 29 件，发出检
察建议共计 26 件，收到回复 26 件，已收
到回复的采纳率达到 100%。

19名农民工竖起大拇指
“感谢检察官帮我们拿到了自己的

工资，‘绿色通道’ 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
忧。”2 月 5 日，领到工资的罗某某激动地
给该院检察官打来了电话。 19 名农民工
长达 3 年之久的讨薪之路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事情还得从 2017 年说起。 滕某某承
包了某工程，雇佣罗某某等 19 名农民工
进行施工。 工程竣工后，滕某某未及时支
付农民工工资。2018 年 11 月，几经催讨，
滕某某向罗某某等人支付了 40%的工资
款，并约定剩余 60%于 2019 年 2 月 3 日
付清，但滕某某迟迟未支付余款。 其间，
罗某某等人多次向滕某某催讨工资 ，但
滕某某均以各种理由未予支付。

2020 年 12 月， 罗某某等 19 名农民
工到该院申请支持起诉。 案件受理后，承
办检察官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了解
罗某某等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又马不
停蹄地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指派法律援助
律师，为罗某某等人提供法律援助。

今年 2 月 1 日， 罗某某等人向法院

提起诉讼，该院依法作出支持起诉决定。
为帮助农民工在春节前拿到工资 ，

该院积极组织工程发包单位及总承包单
位负责人召开农民工讨薪工作协调会 ，
向与会人员释法说理， 做好矛盾化解工
作。 2 月 5 日，3 方达成调解协议，涉案的
2 家建筑公司当场支付农民工资 7 万余
元。

“工钱终于讨回来了！ 感谢检察官帮
我们解决困难！ ”领到工资的 19 位农民
工纷纷向检察官竖起了大拇指。

“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口头禅
对生效裁判的监督工作， 是该院民

事检察监督的基础性、核心性业务。
6 月，该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到法院

核查民事生效裁判案件过程中发现 ，在
办理杨某某与谭某某、 吴某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 法院在未经传票传唤被告
吴某某的情况下作出缺席判决， 吴某某
当时并未到庭应诉抗辩。

发现线索后，该院迅速受案，承办检
察官通过调取卷宗审查证据、 多次与吴
某某电话联系并制作询问笔录、 与承办
法官进行研讨交流等方式， 迅速展开调
查核实。 经查，该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
未经质证， 法院存在缺席审理并判决的
违法行为。6 月 11 日，经检察委员会讨论
决定，该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7
月 13 日，法院全部采纳该建议并裁定再
审。

“群众利益无小事 ”，这是该院检察
官的口头禅， 也成了他们在实践中的一
份庄重的承诺。

让检察建议精准落地
“被动→主动、粗放→精细”，8 月 27

日，记者走进该院第二检察部，办公室内
这份十分醒目的工作提醒映入眼帘 ，检
察官说， 这已成了大家制发每一份检察
建议的共识。

6 月，该院在对法院的执行案件核查
中发现， 法院在执行凤凰县某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湖南某生态产业开发有限公
司与包某某等租赁合同纠纷 22 件系列
案中，存在收到执行款后，未制定执行款
分配方案， 未及时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
行款的违法行为。

发现该案线索后，该院迅速受案，开
展调查取证工作。 在核查清楚事实的基
础上，为提升制发检察建议的全面性、精
准性， 承办检察官对卷宗再次进行全面
审查， 发现法院在办理该系列案的过程
中还存在文书制作不规范、 送达不规范
等问题。 6 月 18 日，针对上述问题，该院
向法院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 目前该
检察建议已被法院全部采纳并回复。

“问题要准，解决的方法才有可行性
和操作性。 立足在解决个案具体问题基
础上，注重总结分析一类问题，从而取得
更优更广更深的效果。 ”该院第二检察部
的检察官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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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正义 为民服务
凤凰县检察院坚持司法为民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质效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宋旭 ）近
日， 针对今年 4 月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通报的湘潭市码头环境污染问
题， 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就行政机关未
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公益诉讼案举行公开
听证。 为充分维护各方权益，增强办案效
果，本次听证邀请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湘潭市检察院等多方代
表参会。

听证会上， 案件承办检察官针对铁
牛埠码头、 宁家湾码头存在污水直排湘
江、扬尘污染等问题、行政机关近几年来
开展环境执法监督工作情况， 逐一出示

证据材料， 并向听证员介绍了该院分别
向港口码头主管机关、 生态环境管理部
门发送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书， 以及
行政机关书面整改内容等相关情况。

随后，铁牛埠码头、宁家湾码头公司
代表就现阶段码头整改进度、 整改效果
向听证员依次进行了详细说明， 并表示
在行政机关的大力监督下， 整改事项已
基本完成，整改效果良好。

行政机关代表分别就码头环境污染
整治履职情况进行了发言， 表示市委市
政府成立整改专班， 对通报的码头污染
问题进行了全面核实整改。 行政部门在
落实检察建议的基础上， 将继续加大日

常执法监督力度， 确保相关环境污染问
题不再复发。

参会各方在听完多方汇报之后 ，就
案件情况进行了更深层次地讨论。 根据
码头整改效果、行政机关履职情况、检察
机关办案效果， 认为港口码头环境污染
问题经整改后已卓有成效， 及时消除污
染隐患，一致发表同意结案的听证意见。

会后， 听证员肯定检察机关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的积极
效果， 并鼓励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继
续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与行政机关形成
合力， 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

合力共解码头污染治理难

凤凰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核查案卷。 欧佳华 摄


